泰州学院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关于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切实加强岁末年初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苏教安[2016]8号）维护学校安全稳定，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制定我校安全大检查实施方案。

一、安全大检查领导小组

组长：温潘亚

副组长：张曙光

成员：陈克宏  魏小星  王  铭  王  彬  孙四明  徐  伟  

      许继君  丁伟东  李忠明  郭  玲

二、工作目标

高度重视岁末年初学校安全工作，全面开展学校安全大检查和隐患自查整改工作，强化应急管理，提升学校防范安全风险能力，杜绝安全责任事故发生，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三、检查时间
12月2日至12月10日各单位开展自查。12月12日至12月17日学校组织联合检查组开展复查。

四、安全大检查内容

（一）一般单位安全检查内容：

1．每周安全检查制度落实情况：每周是否对本单位所属办公场所、实验教学场所、职责范围内的分管项目（场所）进行安全和防火检查，是否按有关要求填写《安全、防火检查记录（周）》。
2．师生员工接受安全教育情况：是否对本单位所属师生员工开展安全教育，本单位员工是否掌握“四懂四会”，即：懂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懂预防火灾的措施，懂扑救火灾的方法，懂逃生的方法；会使用消防器材，会报火警，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
3．本单位安全状况情况：本单位师生员工是否存在私拉乱接电源，违规使用大功率或劣质电器情况；是否存在存储易燃易爆危险品情况；是否存在挪用消防器材，遮挡消防设施，阻塞锁闭安全出口情况。办公室场所内是否存放个人贵重物品，上班后和下班前是否开展岗位自查。
（二）学生工作处、各二级教学单位安全大检查内容：

1．除检查上述一般单位安全大检查的内容外，检查学生宿舍是否存在“三合一”情况，即：住宿与生产经营、仓储中的一种或两种功能混合的情况。
2．学生宿舍消防安全情况：是否存在私拉乱接电源，违规使用大功率或劣质电器情况；是否存在存储易燃易爆危险品情况；是否存在挪用消防器材，遮挡消防设施，阻塞锁闭安全出口情况。
技能+学历学生宿舍的安全检查，由继续教育学院牵头，各合作办学单位参与检查。
3．学生安全教育情况：本学院所有学生是否经过消防安全教育培训、防盗防诈骗教育培训、交通安全教育培训。如果没有经过培训，请于元旦、春节、寒假前后，由各班班主任（辅导员）以主题班会的形式，开展一次专题安全教育培训（课件在“平安建设学生群”下载），。
（三）治安消防重点单位安全大检查内容：

治安消防重点单位除检查上述一般单位检查的内容外，重点检查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安全检查内容。

1．保卫处：（1）安全大巡查、检查制度是否落实；（2）春晖校区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外观是否完好，压力是否充足；（3）室内外消火栓、消防泵及其控制系统功能是否健全，能否正常运转，消防管网、水池（水箱）水源是否充足，压力是否正常；（4）疏散指示和应急照明是否完好有效；消防通道、疏散通道是否畅通；（5）其他应开展安全大检查的内容。
2．后勤管理处：（1）检查出租房（场所）下列情况：是否签订安全协议、明确责任；是否存在住宿与生产经营、仓储“三合一”情况；装修材料是否使用易燃材料；是否存在损毁、遮挡消防设施，堵塞、锁闭疏散通道等消防违法行为；是否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2）校园建筑防雷情况；（3）是否存在D级危房；（4）其他应开展安全大检查的内容。
3．后勤服务总公司：（1）食堂、配电房等重要部位是否制定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工作人员操作设备有无违章行为；（2）食堂燃气具、油烟道（罩）油污是否定期清理，积油是否严重；（3）使用液化气钢瓶作业，钢瓶是否与明火作业区有防火分隔；（4）燃气管道是否有锈蚀、泄露情况；（5）电器线路安装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超负荷运行及老化情况，车库车棚电动车充电线路及防漏电防短路等设施是否完好有效；（6）其他应开展安全大检查的内容。
4．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1）各类实验实训室（场所）及设备是否制定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实验实训时是否存在违章作业情况；（2）各类实验实训室（场所）是否明确安全责任人，安全责任人是否掌握消防知识，是否掌握“四懂四会”；（3）易燃易爆危险品（试剂、药品）等领用签字审批制度是否落实，台帐资料是否完整，易燃易爆危险品和存储场所防火防爆制度是否制定并落实，设施设备等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标准；（4）其他应开展安全大检查的内容。
5．图书馆：（1）是否存在私拉乱接电源，违规使用明火和高温电热器具情况；（2）各类书库、阅览室等人员密集场所在开放时疏散通道是否畅通。（3）其他应开展安全大检查的内容。
6．网络与信息中心：（1）各交换站点是否定期派人巡查；（2）网络设备线路安装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老化裸露情况；（3）其他应开展安全大检查的内容。
7．泰兴校区管委会（泰兴学院）：负责泰兴校区的建筑消防设施、食堂、学生宿舍、出租房（场所）、实验实训场所、燃气管路、电气线路等的安全大检查。
8．泰州高教后勤服务有限公司泰州学院办公室：负责济川校区的安全检查。（1）日常安全巡查、检查制度是否制定，安全巡查的人员、内容、线路是否明确，台帐资料是否完善，填写是否规范；（2）治安防火重点部位是否确定，安全责任人是否落实；（3）各类消防控制室、泵房、风机房、配电房、电梯等设备和场所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是否制定，人员是否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是否存在违章操作行为；（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其联动系统运行是否正常，控制是否在自动状态；（5）干粉灭火器外观是否完好，压力是否充足，有无损坏丢失等情况；（6）室内外消火栓、消防泵及其控制系统功能是否健全，能否正常运转，消防管网、水池（水箱）水源是否充足，压力是否正常；（7）消火栓箱消防设施配件是否齐全，消防水带是否卷放；（8）疏散指示和应急照明是否完好有效；消防通道、疏散通道是否畅通；（9）食堂燃气具、油烟道（罩）油污是否定期清理，积油是否严重；（10）使用液化气钢瓶作业，钢瓶是否与明火作业区有防火分隔；（11）燃气管道是否有锈蚀、泄露情况；（12）电器线路安装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超负荷运行及老化情况，车库车棚电动车充电线路及防漏电防短路等设施是否完好有效；（13）电梯等特种设备是否定期检测；（14）其他应开展安全检查的内容。
五、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大检查，切实加强岁末年初学校安全工作，根据本单位实际成立安全检查工作小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担任检查组组长，亲力亲为，进一步明确安全大检查的目标和任务，细化工作措施和职责分工，全面排查和整改安全隐患。

（二）落实责任，强化排查整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责任，坚决做到问题不处理不放过、隐患不整改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对排查整治工作不力、措施不实、成效不明显的，要通报批评；对排查整治工作走过场，发生安全责任事故，造成学校和师生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要实行责任倒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三）营造声势，广泛宣传发动。要充分利用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对消防安全检查的宣传发动力度，形成人人关注、个个参与的浓厚氛围。
请各单位与12月19日下午下班前将《泰州学院安全大检查记录表》签字盖章后，报送保卫处。
泰 州 学 院

2016年12月3日
附件
泰州学院安全大检查记录表
	单位（盖章）
	
	检查时间
	

	组长
	
	成员
	

	检查的内容和发现的安全隐患：



	安全隐患整改情况：

单位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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